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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年司法人員、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、移民行政人員特

考增列需用名額 308名 

考試院院會今（28）日通過，111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

員、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、移民行政人員考試增列需用名額 308

名。 

考試院表示，本 3項考試原公告需用名額為 1,071 名（司法人

員 892 名、調查人員 136 名、移民行政人員 43 名），依據銓敘部及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再次提報缺額，增列需用名額計 308 名，分別

為：司法人員考試 289名（三等考試 16名、四等考試 226名、五等

考試 47名）、調查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15名、移民行政人員考試四等

考試 4名。 

考試院說明，本 3項考試增列需用名額，連同原公告需用名額，

合計暫定需用名額計 1,379 名（司法人員 1,181 名、調查人員 151

名、移民行政人員 47 名）。各類科組別增列需用名額情形，將於考

選部全球資訊網另行公告。 


